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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诉讼法.》

内容概要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诉讼法·论述题55讲(第9版·众合版)》依据《刑法修正案八》《公司解释三》
全新修订。剔除废止失效法律文件十余条、删除过时、无价值考点一百八十余处，解读新颁及修订法
律文件三十余件，增补最新司考真题及热点实例八百余道。是考生首选原创应试教材法条法理，法条
、法理、实例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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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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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法庭的审查《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
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
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
当进行调查。[注意]本条明确了法院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调查的责任，即不管在庭审前还是庭审中，
只要被告人提出了供述的合法性问题，法庭就应当进行调查。（3）证明责任①初步责任。虽然《排
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但是，启动证据合法性的调
查程序的初步责任还是在被告人一方。《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
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注意]这种证明标准只需要达到“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就可以了
，即被告人需要提供证明非法行为存在的讯息。启动这一程序的初步责任应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承担
，以避免不负责任地随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④举证责任。关于证据的合法
性问题的证明责任应当由控诉方来承担，也就是说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由公诉人对取证的
合法性问题举证，如果不能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性，则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4）双方质证《排除非
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
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
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
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的规定，建议
法庭延期审理。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
，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
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注意]该条文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这也是重要
的新规定。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
。该条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
有助于便捷、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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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诉讼法·论述题55讲(第9版·众合版)》：购买2011年正版专题讲座得享超值惊
喜——购买全套正版7册获赠1000元网络课程书面教材与网络课程完美结合相得益彰专设名师读者网络
交流论坛与名师沟通更便捷交流解疑无障碍2011年全系列修订重点删除废止失散法律文件十余件删除
过时、无价值考点一百八十余处解读新颁及修订法律文件三十余件增补最新司考真题及热点实例八百
余道真正对考生负责：特别依据《刑法惨正案八》，《公司法解释三》全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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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众合的诉讼法还是比不上万国啊。。。。
2、还是喜欢房保国的
3、还是有错误的，不过作为教材，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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